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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成飞集成          股票代码：002190               公告编号：2016-069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并与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增

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飞集成”或“公司”）拟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净额中的 13.5 亿元增资控股子公司中航

锂电（洛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锂电”），并由中航锂电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中航锂电（洛阳）产业园建设项目三期工程”。为此，公司拟与中航锂电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 

上述事宜已经中航锂电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和中航锂电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及增资中航锂电事宜能否获得批准以及获得相关

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议案。公

司拟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净额中的 13.5 亿元增资中

航锂电，并由中航锂电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航锂电（洛阳）产业园建设项目

三期工程”。为此，公司拟与中航锂电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公司增资中

航锂电并与中航锂电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由于中航锂电的少数股东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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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以下简称“空空导弹院”）、中

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投资”）、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洪都航空”）均为中航工业控制的下属单位，洛阳兴航新能源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兴航”）为中航锂电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及业务骨干投资设

立的主体，该等中航锂电少数股东均为公司关联方，因此，公司本次增资构成关联

交易。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本次增资将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或其授权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中航锂电每 1 元注

册资本对应的增资价格。截至目前，相关资产评估及备案工作已经完成，经备案确

认的中航锂电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75,393.73 万元，因此，确定本次增资的增资价格

为每 1 元注册资本 3.177 元。 

2016 年 9 月 28 日，中航锂电召开董事会，决议同意成飞集成以非公开发行募

集的部分资金增资中航锂电以及成飞集成与中航锂电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

议》等事宜，该等事宜尚需中航锂电股东会审议通过。截至目前，中航工业、空空

导弹院、中航投资、洪都航空、洛阳兴航已书面确认其放弃对中航锂电新增注册资

本的优先认购权，航建航空产业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建投资”）

尚未确认其是否放弃对中航锂电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2016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6 票回避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部分募集资金增资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批准公司

与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增资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关

联董事李宗顺、石晓卿、许培辉、周焕明、倪永锋、孙毓魁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增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等议案的投票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中航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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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航工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28 号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6,4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成立时间：2008 年 11 月 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5732K 

经营范围：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

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金

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

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

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

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

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中航工业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航工业 100%股权，是中航工业的出资人及实际控制人，

中航工业为国有独资企业。中航工业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3．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中航工业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业务板块横跨航空装

备、运输机、直升机、机载设备与系统、通用飞机、航空研究、飞行试验、贸易物

国务院国资委 

 

中航工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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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资产管理、金融、工程建设、汽车等领域，主营业务为发展各种用途的航空飞

行器、航空电子系统、航空机电系统等，为我国国防力量提供先进航空武器装备。 

中航工业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16.6.30 2015.12.31 

资产总额 9,409.44 9,338.68 

负债总额 6,257.66 6,237.13 

所有者权益 3,151.78 3,101.5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863.38 1,786.58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654.66 3,786.49 

净利润 55.06 115.2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9.11 55.48 

注：中航工业 2015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6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具体关联关系 

中航工业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空空导弹院 

1．空空导弹研究院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空空导弹研究院 

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体育场路 8 号院 

法定代表人：张波 

开办资金：39,553 万元 

单位类型：事业单位 

成立时间：1961 年 

事业单位登记证号：110000002368  

经营范围：空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战术武器系统研制，军机成品配套研制，

相关民用光机电产品研制，相关技术服务。 

2．空空导弹研究院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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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空空导弹研究院是国家专业从事空空导弹、发射装置、地面检测设备和机载光

电设备及其派生型产品研制开发及批量生产的研究发展基地，是国家重点科研院所

之一。研究领域覆盖导弹总体设计与制导、自动控制、无线电、红外、激光、微波、

计算机、通讯、精密机械、火箭发动机、信号处理、机械设计与制造等。 

空空导弹研究院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67,559 911,693.00 

负债总额 489,256 545,325.00 

所有者权益 378,303 366,368.0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54,057 339,870.00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41,836 387,379.80 

净利润 13,881 5,388.2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668 4,322.40 

注：空空导弹研究院 2015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6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具体关联关系 

空空导弹研究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控制的除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方中航投资 

1．中航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 号 20 层 

中航工业 

 

空空导弹研究院 

 

100% 



 6 

法定代表人：孟祥泰 

成立日期：2002 年 9 月 4 日 

注册资本：884,309.9991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0173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中航投资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3．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中航投资系由中航工业整合内部金融资产组建而成，是中航工业金融经营和对

外股权投资的平台，现为上市公司中航资本的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旗下现拥有信

托、期货、房地产、民用飞机、电子、科技、金融信息和产业基金公司，致力于打

造国内一流的实业类金融控股型公司。 

中航投资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534,967.65 15,061,693.12 

负债总额 10,364,477.24 12,939,680.63 

所有者权益 2,170,490.41 2,122,012.4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508,292.22 1,494,108.10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408,386.85 862,329.40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投资 

100% 

中航工业 

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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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45,599.97 353,374.92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7,961.88 227,719.42 

注：中航投资 2015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6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具体关联关系 

中航投资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关联方洪都航空 

1．洪都航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飞点 

法定代表人：宋承志 

成立日期：1999 年 12 月 16 日 

注册资本：71,711.4512 万元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60000110004112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基础教练机、通用飞机、其他航空产品及零件部件的设计、研制、

生产、销售、维修及相关业务和进出口贸易；航空产品的转包生产、航空科学技术

开发、咨询、服务、引进和转让、普通机械、五金交电化工、金属材料及制品、仪

器仪表、电器机械及器材、建筑材料的制造、销售，金属表面处理、热处理，资产

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洪都航空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洪都航空 

43.77% 

中航工业 

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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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洪都航空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由江西洪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南昌长江机械工业公司、宜春第一机械厂、江西爱民机械厂

以及江西第二机床厂于 1999 年 12 月 16 日共同发起设立，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洪都航空主要经营基础教练机、高级教练机、通用飞机、其他航空产品及零件

部件的设计、研制、生产、销售、维修及相关业务和进出口贸易；航空产品的转包

生产、航空科学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引进和转让等。洪都航空目前主要业务为

教练机业务、转包生产业务、通用航空业务。洪都航空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同时具备

初、中、高级教练机产品独立研制生产能力的飞行训练系统供应商，可根据客户需

求定制生产销售相关产品；国际市场，主要面对俄罗斯、意大利、美国、韩国等同

类产品的竞争，由于产品性能出众、品质卓越、性价比高、可靠性高，具备较强的

国际竞争力，洪都航空已成为国际教练机外贸市场主要供应商之一，客户遍布亚太、

非洲和拉美地区。 

洪都航空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29,923.36 961,738.87 

负债总额 606,972.62 431,818.35 

所有者权益 522,950.74 529,920.5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521,185.35 528,201.55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28,769.05 110,888.63 

净利润 131.75 1,548.02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9.75 1,509.57 

注：洪都航空 2015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6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具体关联关系 

洪都航空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五）洛阳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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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洛阳兴航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洛阳兴航新能源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洛阳市高新区滨河路 36 号 

法定代表人：王崇岭 

成立日期：2010 年 10 月 22 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注册号：41030001101421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相关材料、新能源的技术服务，技术指导。 

2．洛阳兴航的主要股东： 

洛阳兴航公司由中航锂电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及业务骨干等 45 位自然人共

同出资入股。 

3．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洛阳兴航主营锂离子电池及相关材料、新能源的技术服务，技术指导。 

洛阳兴航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00.01 2,000.01 

负债总额 0.70 0.70 

所有者权益 1,999.31 1,999.3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999.31 1,999.31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6 0.2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0.06 0.24 

4．具体关联关系 

洛阳兴航的主要股东为中航锂电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及业务骨干投资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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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定其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中航锂电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河北路 6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栋梁 

注册资本：86,692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9 年 9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694883679Y 

经营范围：从事锂离子动力电池及相关集成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和市场应

用开发；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二）中航锂电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成飞集成 51,000 51,000 58.83 

中航工业 9,292 9,292 10.72 

空空导弹院 13,500 13,500 15.57 

航建投资 7,750 7,750 8.94 

中航投资 2,250 2,250 2.60 

洪都航空 1,900 1,900 2.19 

洛阳兴航 1,000 1,000 1.15 

合计 86,692 86,692 100 

（三）评估情况 

2016 年 8 月 30 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拟对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

评报字（2016）第 582 号），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4 月 30 日，中航锂电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275,393.73 万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值

276,000.00 万元，本次评估选定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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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航锂电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截至目前，中航锂电少数股东中中航工业、空空导弹院、中航投资、洪都航空、

洛阳兴航均已书面声明放弃对中航锂电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其余少数股东

航建投资尚未确认其是否放弃对中航锂电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本次增资将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或其授权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中航锂电每1元注

册资本对应的增资价格。 

2016年8月30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拟对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

报字（2016）第582号），于评估基准日2016年4月30日，中航锂电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275,393.73万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值276,000.00万

元，本次评估选定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资产评估值的备案工作已经完成，经备案确认的

中航锂电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275,393.73万元，因此，确定本次增资的增资价格

为每1元注册资本3.177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6 年 9 月 29 日，公司与中航锂电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该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签署方 

甲方：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2．认购金额 

甲方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部分资金增资乙方，增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13.5

亿元。 

3．增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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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对乙方增资的价格根据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后的乙方于评估

基准日的评估净资产值确定。目前本次涉及的评估和备案工作已经完成，经备案确

认的评估净资产值为 275,393.73万元，按此计算，增资价格为每 1元注册资本 3.177

元。 

4．增资资金缴付 

本次增资资金于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且募集资金到位后 30 日内，以货币资金缴

付出资。 

5．本次增资的实施 

本协议签署后，协议各方应积极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职责或义务，各协议方予以

必要的配合，以争取本协议目的实现。 

甲方出资资金的缴付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对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并且其

全部募集资金到位为前提条件。因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未获得审批机关的批准

或根据审批机关的批复作出相应调整或募集资金未到位等客观原因，导致甲方不能

按本协议约定完成增资义务的，甲方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本协议各方确认，本次增资投入乙方的资金将主要应用于其“中航锂电（洛阳）

产业园建设项目三期工程”相关项目。 

6．期间损益 

本协议各方同意中航锂电在相关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本协议各方按其在

相关期间实际出资比例享有或承担。 

7．违约责任 

协议方不履行本协议义务或职责导致其他方遭受损失的，违约方需予以赔偿。 

本协议各方同意，本次增资因任何原因未获审批机关的批准或许可或募集资金

未到位而导致本协议无法实施或无法完全实施，各方不承担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

行的违约责任，各方为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各方各自承担。 

如果由于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本协议或该方根据本协议而

签署的附件或其他文件，或违反该方在其他交易文件中所做的陈述、保证和承诺，

或有重大失实或隐瞒，因此而致使其他方发生损失、损害赔偿、费用或开支(包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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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罚金和费用、其他间接损失以及受偿方与赔偿方诉讼中发生的律师费用等)，或

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责任，违约方应就上述损失、费用和责任，向守约方进行赔偿，

并使守约各方免受任何损害。 

8．生效条件 

各方同意，本协议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生效： 

（1）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2）甲方股东大会、乙方股东会审议批准； 

（3）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全部募集资金到

位。 

9．协议的终止 

各方同意，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 

（1）经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终止； 

（2）由于本协议任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或适用法律的规定，致使本协议的履

行和完成成为不可能，在此情形下，其他方有权单方以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不会因本次增资而新增同业竞争，亦不会

因本次增资而新增重大持续性关联交易。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而进行。 

（二）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部分资金对中航锂电进行增资，并由其

实施“中航锂电（洛阳）产业园建设项目三期工程”。本次增资完成后，有利于公司

把握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的发展机遇，提升公司锂电池业务的收入占比，加强公司

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增长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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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16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2016 年 1 月 1 日至公告日，除中航工业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以及本次增

资外，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方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万元） 

中航工业 
向关联方借入资金（利息） 112.46 

关联方应收款项 157 

空空导弹院 关联方应收款项 72.40 

中航投资 — — 

洪都航空 — — 

洛阳兴航 — —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拟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部分资金增资中航锂电，并由其实施

“中航锂电（洛阳）产业园建设项目三期工程”，为此，公司拟与中航锂电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公司增资中航锂电及与中航锂电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增资

协议》”以下简称“本次增资”）。由于中航锂电少数股东中包括公司的关联方，因此，

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涉及上述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

予以了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表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关联交易协议内容及其定价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表决

程序合法，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公司与

中航锂电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 

十、备查文件 

1．成飞集成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重大关联交易及聘请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成飞集成第五届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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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飞集成与中航锂电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 

5．《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增资项

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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